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进口产品特殊处理程序批准书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收货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原因： （可另加附页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同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运提单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产品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产品型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产品商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产品数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产品序列号（如整车VIN编码，发动机号）： （可另加附页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产品最终用户或特定销售使用区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生产厂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直属局初审意见：         检验监管司会签意见：           认证部审核意见：

（加盖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公章）

特殊认证模式检测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此批产品特殊认证模式检测结论：□合格       □不合格

（检测报告附后）
根据国家认监委的有关规定，上述产品符合特殊处理程序要求，准许据此办理入境验证和法定检验等后续工作。
本证明有效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国家认监委认证监管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批准日期：           
    
          （加盖公章）
